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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全校學生社團社長座談會流程表 
日期：110年 06月 10日(星期四) 12時至 13時     

地點：學務次會議室(視訊會議) 

時  間 內  容 說  明 

11:50-12:00 報到 

上線測試 

12:00-12:10 開場及師長致詞  陳以德組長致詞 

12:10-12:30 課外活動組報告 課外組王慶煌先生 

12:30-12:40 學生會會務報告 
第十七屆學生會副會長陳宥

亘 

12:40-12:50 提案討論 110年度社團評鑑方式報告 

12:50-13:00 臨時動議  

13: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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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全校社團社長座談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0年 6月 10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開會地點：學務處會議室 

主持人：課外組陳以德組長                  紀錄：王慶煌先生 

出席者：學生會長及幹部、各社團社長、各系學會會長 

列席者：課外組陳以德組長、楊秋蓮小姐、康雅婷小姐、王慶煌先生、陳玫伶

小姐、鄭蕙瑾小姐。 

 

壹. 師長致詞： 

     陳以德組長：各位社長大家辛苦了，時間過的很快，學期即將結束，感謝

各社團幹部的努力讓社團更進步，COVID-19疫情依然很嚴峻，請大家遵守學校

防疫規範，祝大家期末考考試順利，大家加油。 

 

貳. 業務報告 

課外組王慶煌先生：課外活動組業務報告資料(如附件 1) 

 

參. 學生會會務報告-報告人：第十七屆學生會副會長陳宥亘(詳如附件 2)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110年度社團評鑑方式 

案由：因疫情影響，評鑑改以線上方式實施。 

說明： 詳細規範如會議資料內容。 

決議：無異議通過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10 年 6月 10日 13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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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全校社團社長座談會報告資料 

 

(一) 學輔經費、募款經費：配合本校會計時程，本學期學輔經費核銷資料請於

110年 6月 28日(一)下午 5點前，送至課外活動組，110年 6月 28 日(一)

以後辦理之活動請於活動結束後三日內核銷，至遲於 110年 7月 15日(四)

下午 5點前核銷完畢，且活動成果報告書紙本因疫情可延後至 110學年第

1學期繳交。 

(二) 109-2社團基本運作費核銷：請依課外組公告將核銷單據正本以郵寄方式

繳回課外組進行核銷，並依單據內容檢附相關附件(餐費需繳交簽到表正

本，印刷費樣張可以 email方式予屬性承辦人)，若擔心單據有誤可先拍照

詢問承辦人；核銷單據繳交期限為 110年 6月 11日(郵戳為憑)，成果報告

書紙本可延後至 110學年第 1學期繳交。 

(三) 社團移交資料：各社團已可上網填寫社團移交資料(WAC系統 D.2.5.06社

團改選)，操作手冊已公告並 Email至各正副社長信箱，請新舊任社長一同

填寫並確實交接，請特別注意「社團成員維護」僅能由新社長上網填寫，

故「正副社長資料表」也僅能由新社長列印。因應疫情紙本移交資料可延

後至 110學年第 1學期繳交，但線上填寫請於 110 年 6月 30日前完成。  

(四) 社團評鑑重要事項： 

1. 109學年學生社團評鑑因應疫情已全面改為線上審查資料方式進行，修

正後實施計畫於 110年 5月 25日經副校長核定通過。 

2. 參與社團檔案競賽之社團注意事項： 

(1) 請於 110年 6月 12日中午 12:00前填寫調查表(未填者無法評分) 

https://forms.gle/7gz56z3w1akGrGdf9 

(2) 雲端資料上傳截止時間：110年 6月 28日(一)晚上 12:00 

(3) 評審老師線上評分時間：110年 6月 29日至 7月 6日 

(4) 請自行依照評分項目建立資料夾，以利評審老師進行線上查閱，

第一層僅能有 4個資料夾，分別為(A)組織運作、(B)資源管理、

(C)社團活動績效_規劃與執行、(D)社團活動績效_特色與績效；

第二層則各社團可依各分類項目評分內容建置檔案，每一檔案不

限制僅能放在一個資料夾中。 

3. 未參加檔案競賽之社團請於 110年 6月 28日(一)中午 12:00 前繳交社團

年度成果資料(Email至 R041042@kmu.edu.tw)，此社團為阿米巴詩社、

天文社、真理活泉社、橋藝社、柔道社、彰友會、金友會、東友會及國

際學生聯誼會。 

https://forms.gle/7gz56z3w1akGrGdf9?fbclid=IwAR3xxJzpDeqsU1PlZVZCQzULiNStdwjVEJLrRN-ey3roumNzLdH4ooBNG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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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評鑑成績公告：110年 7月 15日前公告於課外組專屬網站及資訊平台 

(五) 社團郵局帳戶移交：為避免期末社團款項無法撥入，請各社團於 110年 9

月再行辦理，如有急需更換帳戶之社團請洽各屬屬承辦人。 

(六) 110學年度社團負責人研習會：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6月 30日止，填表單報名 

活動方式： 

第一梯次：110年 8月 30日至 8月 31日止，參加社團:學生會、系學會、 

          服務性社團、聯誼性社團。 

第二梯次：110年 9月 1日至 9月 2日止，參加社團:學生會、學藝性社 

          團、音樂性社團、體能性社團、康樂性社團。 

活動地點：高雄市澄清湖水漾會館 

集合地點：第一教學大樓玄關 

報名網址： 

備註：本活動為年度重要社團幹部訓練，請新社長務必出席，如社長不克

參加，請另派代表出席，未出席參加者酌扣當年度平時評鑑成績及不補助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基本運作費。如因故需更換參加人員請於 110年 8月 1

日前通知承辦單位課外活動組。 

(七)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各社團於 110 年 7月 31 日(六)前全面停辦實

體活動，相關會議與活動等集會若需辦理請改為線上進行，線上活動進行

活動申請時只需繳交活動申請表及企畫書，更多詳細資訊將依疫情更新，

請至學務處課外組網頁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專區

(https://reurl.cc/K6N4VR)查詢。 

(八) 為提升學生社團辦理活動核銷學校經費之效率，建議各社團及系學會應落

實社團幹訓及經驗傳承，且負責核銷社團經費人員應先行檢核，再向課外

組各承辦人員辦理核銷，避免一錯再錯的問題影響經費核撥。 

(九) 於山區或土石流警戒區進行戶外活動之社團加強注意活動人員之人身安

全，並且於活動前提出活動申請報備，若於活動期間遇到颱風等天然災害

時，必須依照學校校安中心的指示，延後或結束活動。 

(十) 學生社團舉辦重要活動，應擬具計畫報請學務處核備，並請輔導老師輔導。

學生活動期間原則上以非上課期間為原則，如因特殊情形需於上課期間進

行社團、學系及班級活動者（以 2日為限），需經相關課程授課老師、系主

任及學院院長之核准，並送學務處核備後且完成請假程序，始得辦理。 

(十一) 學生社團活動不得以辦理活動為理由向學校申請公假。 

(十二) 請各社團贈送及販賣食品之活動，必須符合社團宗旨，且須事先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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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安全計畫，確保食品衛生安全，方准予活動。此外，不得於教室、社

團辦公室等場地煮食及用火；另要有活動申請才能預借場地。 

(十三) 近年來詐騙事件層出不窮，如有接獲來路不明之電話，或有發現相關可

疑之詐騙事件，請不要輕易上當受騙，應立即向校安中心反應，或報警

處理。 

(十四) 社團辦理活動申請，企劃書內容要與活動執行內容相符，宣導文宣不可

誇大不實並請注意社會觀感問題。 

(十五) 請各社團注意停社之規定，並辦理相關後續事宜： 

   ◎社團停止活動及解散 

     停社： 

     學生社團有下列情形者，停止社團活動（以下簡稱停社）： 

一、 社團運作有實際困難者，經社員大會決議，得申請停社；無法 

  召開社員大會時，應由社團輔導老師簽准後，申請停社。 

二、 社團有一年以上未實際運作且一年內未至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更新社團資料者。連續二年停社者，得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提 

      報停社申請案送交審議委員會審議。 

三、 依本辦法第二十七條被處以停社處分者。 

   第二十七條 社團之懲罰： 

            學生社團違反法令、校規、本辦法規定或公序良俗 

            者，除行為人及負責人依校規處分外，學務處經召 

            開審議委員會決議後，得對社團依情節之輕重予以 

            下列之處分： 

一、 警告並列入記錄，作為社團評鑑與經費補助審核之依據。 

二、 停止經費補助或其他權益。 

三、 停止活動（停社處分）。 

四、 解散社團並撤銷登記。 

◎學生社團之解散： 

社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解散之決議，檢附申請書報請學務處核准

後解散之，後送本委員會備查。有二年以上未實際運作且二年內未

至學務處更新學生社團資料者，得由學務處提報解散申請案送交本

委員會審議後解散。 

   ◎學生社團停社或解散後之財務處理： 

社長須於學務處課外活動組通知後一個月內，完成財產之清點及清

理並歸還學生社團辦公室空間使用權等。未清理完畢遺留之財產，

視同遺棄物處理。社長未依前項規定辦理學生社團財產清點及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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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經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再次通知仍未於一個月內辦理者，得提交

本委員會討論建議懲處。 

＊備註：連續兩年未參加社團評鑑，且評鑑成績為丁等社團者，以停

社懲處。 

(十六) 110年暑假器材借還須知 

配合110年9月6日(一)社團嘉年華，本組器材將於110年9月3日(五)

至 110年 9月 7日(二)進行管制，除社團嘉年華活動外，暫不外借，

110年 9月 3日(五)前之活動須於 110年 9月 3日(五)12時前全數歸

還完畢。 



學生會會務報告
109 社長大會



學生會近期活動

01



學生會近期活動（4月）

 4/1 學權推廣活動

 4/7 杏林之王初賽

 4/10~4/11 110 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展

 4/26~ 4/30 TEDxKMU 售票展

 4/27 高醫青年領袖與校長座談會

 4/27 社團評鑑訓練課程



學生會近期活動（5月）

 5/5 杏林之王決賽

 5/11~5/13 特約週

 5/11~5/13 發放聰明小記

 5/15 學生北美留學講座

 5/15~5/16 TEDxKMU 年會（已取消）

 5/25 社團星光大道（已延期）

 110.5 學餐說明會（已取消）



學生會近期活動

2021聰明小記

-- 美味冷芝士



其他報告事項
02



學生會4-5月會費收支表



110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 學生
自治組織與學生代表選舉

會長：口衛二 孫紫茵 / 副會長：護理一孫嘉彤



防疫公告



學生會會辦營業時間

 地點：濟世大樓 CS116

 營業時間：平日中午12:00-13:00

例假日、考試周及其前一周不營業

 分機：07-3121101 #2196



Thanks!

07-3121101 #2196

CS116 平日中午12: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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